
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小 60週年校慶 LOGO設計活動辦法 

一、依據：本校 6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計畫。 

二、設計的思考內涵： 

以清江國小創校 60 週年為主要概念，鼓勵發揮愛校情懷和藝術創意，設計力求簡

潔，並呈現歡慶 60 週年意象，兼具美感、內涵。LOGO 中可依照設計需求加上學校

英文校名或學校特色等。設計者須考量此 LOGO 必須能廣泛應用於旗幟、紀念章、

刊物、網頁等處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一~六年級學生。 

四、作品規格：依照附件設計單格式，不限媒材及表現形式，色彩規劃建議三色以內，

勿使用漸層色，唯需能符應校慶主題、設計內涵及美感創意，並簡述作品理念。 

 （一）平面手繪創作。 

  （二）平面數位創作，如繪圖軟體（Inkscape、CorelDraw、PhotoShop等），至少300dpi

解析度以上，須能列印清晰圖像可供評選。 

  （三）參與徵選：個人設計作品以1件作品為限。 

五、徵選期程：即日起至111年10月11日(星期二)止。 

六、報名及收件方式：以紙本送交視覺藝術老師或學務處收件，收件後邀請視覺藝術老

師評選擇優5件，進行全校師生票選。（若件數不足由主辦單位依專業評選，按比

例擇優） 

七、評分標準： 

（1）主題創意表現(30%)（2）設計理念詮釋(20%) 

      （3）構圖造形設計(30%)（4）整體色彩應用(20%) 

八、評選方式：由全校師生進行票選，票數最高者即為特優作品，將成為60週年校慶

LOGO。 

九、獎項及獎勵：獲獎名單於111年10月14日前於學校首頁公告，特優作品於頒獎儀式

中進行揭幕留影活動。 

(一)特優1名：頒發獎狀乙幀，禮券1000元。 

(二)優選1名：頒發獎狀乙幀，禮券500元。 

(三)佳作1名：頒發獎狀乙幀，禮券300元。 

(四)入選2名：頒發獎狀乙幀，精美禮品1份。 

 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作品不得抄襲他人或違反他人著作權、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事項，倘有抄襲或不實，

一經查證屬實，取消得獎資格，獎項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得追回獎金及獎狀，

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參選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(二)參選作品不論入選與否均不退件，請自行留底稿。 

(三)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可以依著作權行使重製、發行、

修改、宣傳、刊印、傳播及相關權利等，均為無償使用，不再另行支付酬金。 



(四)參選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參選者所有。 

(五)得獎者不得將其參選作品或極度類似之作品再轉賣或授權他人使用。 

 

 十一、經費：本項活動經費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。 

      經費概算表： 

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複價 備註 

1 獎金(禮券) 1,800 1式 1,800 如上揭前 3名 

2 禮品 200 份 200 入選 2名 

 合計   2,000  

 十二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，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



 



評分標準 佔分比 評分 

主題創意表現 30%  

構圖造形設計 30%  

設計理念詮釋 20%  

整體色彩應用 20%  

計分 100%  

 


